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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 (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⒛13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致中粮生物化学 (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

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接受中粮生物化学 〈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中粮生化

”)的委托,指派尹现波律师、崔科雷律师 (以下简
称
“
见证律师″)见证中粮生化召开的 2013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贝刂》(以下简称
“
《规则》
”)及 《中粮生物化学 (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有关文件、资料进行了审验,并现场参与计票、监票,现就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中粮生化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召开 ,
中粮生化董事会于 zO14年 4月 18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
知载明了会议召集人、时间、地点、方式、出席对象、审议事项、登

记方法等。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zO14年 5月 15日 10点 30分在中
粮生化综合楼 6楼会议厅召开,中粮生化董事、总经理李北先生主持
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通



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截止⒛14年 5月 9日下午交易时间结

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2名 ,代表股份
2O0,003,oo0股 ,占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的⒛。弘%,出席会议的
股东均有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除公司股东外,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
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见证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规

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 《公司法》、《规则》
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的提案内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了以下议案 :

1、 《公司⒛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⒛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zO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在、《公司⒛13年度财务决算及 zO14年财务预算报告》

5、 《公司⒛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⒛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议案》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 《公司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上述议案及报告采用现场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其中第 7项议案在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进行了
回避。本次股东大会推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负责监票、验票 ,

并负责统计表决结果。

现场表决情况如下 :

1、 《公司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票 ⒛0,003,ooo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O0/0;弃权票 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

2、 《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票 ⒛0,0O3,O00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O0/0;反对票 0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O0/0。

3、 《公司⒛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赞成票 zO0,003,Oo0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O0/0;反对票 0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OVO;弃权票 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O0/0。

4、 《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4年财务预算报告》:赞成票
2O0,00S,0O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OO%;反

对票 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 0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

5、 《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赞成票 ⒛0,0O3,Ooo股 ,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O0/0;反对票 0股,占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O0/0;弃权票 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O0/0。

6、 《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赞

成票⒛0,003,OOo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

7、 《关于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议案》:赞成票
3,OO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O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 0股,占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赞成票⒛0,003,ooo股 ,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 0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 ;弃权票 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公司⒛13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公司 zO13年度财务决算及 ⒛14年财务预算报告》、《公

司⒛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议
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及听取的 《公司 zO13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均获得通过。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规则》
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应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中粮生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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